《兴国县产业集群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与过程

2025年4月22日，省工信厅、省财政厅联合印发《关于组织申报2025年产业集群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的通知》（赣工信信推字〔2025〕95号），4月27日市工信局、市财政局根据省级文件印发《关于组织申报2025年产业集群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的通知》（赣市工信信推字〔2025〕45号），文件鼓励各县申报产业集群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，根据县委、县政府批示精神，为加快推进我县规上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进度，我局牵头组织申报2025年产业集群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项目，2025年7月22日，省工信厅批复我县申报成功。

试点申报成功后，省级将配套1000万元资金用于试点建设，其中不低于70%用于支持数字化改造，不高于30%用于支持平台建设及培训服务，9月份省级已拨付500万元至我县财政，剩余资金根据中期评估情况下达。省级申报文件要求明确资金使用计划，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及应对省级中期评估，我局结合7510考核指标及省级经开区考核指标，根据我县申报承诺事项及县域实际牵头起草了《兴国县产业集群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。2025年12月12日，我局征求了县财政局、兴国经开区、县金融服务中心等单位的意见，均反馈无意见。
二、主要内容

《资金管理办法》对职责分工、支持方向与标准、资金申报流程、资金拨付流程进行逐一细化。

1.职责分工。拟组建由县政府分管领导牵头的县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工作专班，县科工局负责工作总统筹，兴国经开区管委会负责推进产业集群和中小企业试点建设，县财政局负责专项资金预算统筹、资金审核下达及拨付，县金融服务中心负责指导信贷机构数转专项贷款贴息的审核、汇总及下达等工作。

2.支持方向与标准。明确开展支持集群试点企业数字化改造、提升园区数字化公共服务能力、支持企业专精特新和创新发展等三方面的工作，并详细解释各个方面的支持方向、标准及补贴政策。

根据申报书资金构成，省级下达1000万元，县级每年配套1000万元，持续2年，合计3000万元，由于全市数转评级改造评级结果均为年末结算，2025年县级数转奖补资金暂未兑现，建议将25年已完成改造企业数及资金池奖补资金（1000万元）纳入试点配套资金，提高我县试点建设任务完成度及工作衔接度。经测算，资金分为三个类别组成（创新发展类有关政策即将到期，因该类指标涉及中期评估指标、7510考核、省级经开区指标完成，建议在试点建设中延续奖补政策）。一是数转奖补企业资金，从企业提档升级、小块轻准部署、数转成熟度及两化融合贯标、数字化标杆打造、贷款贴息等7个方面对企业进行奖补，合计3351万元，其中2025年度1050万元，2026年度1125.5万元，2027年度1175.5万元；二是提升园区公共服务能力，主要从建设园区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着手，合计510万元，其中2026年度360万元，2027年度150万元。三是创新发展类，从支持企业申报“专精特新”及单项冠军、创新平台发展两方面推进，合计639万元，2025年度257万元，2026年度186万元，2027年度196万元。
3.资金申报流程。专项资金项目按照改造报备、方案评审、过程监管、验收评审相结合的流程开展申报。

4.资金拨付流程。专项资金由县科工局会同兴国经开区管委会按程序组织申报，形成资金分配方案报请县政府，根据县政府批复意见，由县财政局按程序下达资金。
